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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考生应自觉服从工作人员安排；
2.考生应自觉出示有效身份证、资格审核通过的报名表，由工作人员查验；
3.考生应自觉关闭所有通讯工具，按要求封存并交工作人员集中保管。严禁在候考和面试过程中使用通讯工具，一经发现，取消面试资格；
4.考生按抽签号确定面试顺序。面试前在候考室候考，应自觉服从工作人员安排，不得随意离开候考室；
5.面试时，考生不得介绍姓名、籍贯、就读院校、经历等与个人有关的信息，否则，面试成绩按零分处理；
6.考生进入考场，按照主考官要求和面试程序进行面试；
7.面试时间为10分钟，到8分钟时,计时员提示时间还剩2分钟，10分钟时，计时员告知面试时间到，考生应立即停止答题，退出考场等候。待主考官宣布面试成绩、本人签字确认后领取个人物品离开考区；
8.考生应自觉保守试题秘密，面试结束前不得与他人议论或向他人传递面试信息；面试结束后考生应离开考区，不得在考区大声喧哗或谈论考试内容；
9.考生必须严格遵守考试纪律。对违反考试纪律者，一经查实，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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